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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根據股份購回授權實施股份購回計劃 
 

本公告由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擬實施由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12月

31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之股份購回計劃（「股份購回計劃」）。股份購回計劃將通過行使董事會

於2025年4月25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2025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就股東向董事會授予購回股份

之現有一般授權（「2025年股份購回授權」）及董事會於2026年4月22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2026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就建議股東向董事會授予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2026年股份購回

授權」）下之權力而實施。 

 

為免產生疑問，於2026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進行之任何股份購回須待2026年股份購回授權獲批准

後，方可作實。 
 

股份購回計劃之詳情 
 

根據股份購回計劃，本公司擬在公開市場上按以下參數範圍購回其股份： 

 

1. 用於購回股份之資金上限：上限為4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312,000,000港元）。僅供說明，

倘40,000,000美元獲悉數使用，按股份於2026年3月3日之收市價每股3.56港元計算，於本公告

日期可購回的股份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70%。 

 

2. 股份購回計劃之期限：由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於該期間，

股份購回計劃將通過行使董事會於2025年股份購回授權（於2026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屆滿）

及2026年股份購回授權（自2026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開始）下之權力而實施，並遵守本公司

之章程細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公

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以及香港及百慕達所有其他適用法律及規例。 

 

3. 購回價：根據上市規則，每股股份之購回價不得高於股份於緊接每次購回前五個交易日之平均

收市價5%或以上。 

 

4. 資金來源：本公司擬運用其可用現金流及內部資源為購回股份提供資金，同時保持足夠財務資

源以維持業務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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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獲本公司於股份購回計劃的整個期間購回之股份將予以註銷。本公司將就其自股份購回計劃所產

生之已發行股份之任何變動遵守上市規則下之披露責任，包括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上刊登翌日

披露報表。 
 

購回股份之理由 
 

本公司之財務狀況仍然穩健。董事會相信，股份購回計劃反映本公司對其長遠業務前景及增長潛力之

信心。此外，本公司相信，通過實施股份購回計劃來積極優化資本架構，預計會提高其每股盈利、每

股資產淨值及股東回報。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根據股份購回計劃進行之任何股份購回事宜將視乎市場狀況，並

將須經由董事會及╱或本公司管理層之全權酌情決定。現無法確定任何股份購回事宜之購回時間、數

量或價格，或本公司會否作出任何購回，亦無法確定2026年股份購回授權會否在2026年股東週年大會

上獲股東批准，且如不獲批准，股份購回計劃將會隨之終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除本公告另有指明及僅供參考，美元與港元換算按1.00美元兌7.8港元匯率進行。 
 

 

承董事會命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莫潔婷 

 

香港，2026年3月3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 
Martin Fruergaard 及 Kristian Helt 
 
獨立非執行董事 : 
Irene Waage Basili、 Stanley Hutter Ryan 、Kirsi Kyllikki Tikka 、莊偉林 、Kalpana Desai 、王曉軍 
及 Mats Henrik Berglund 
 
非執行董事 : 
Harindarpal Singh Banga 及 Angad Banga 


